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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照護現況 供給需求 收案特性 照護品質 

家數 
團隊數 人數 

**資料來源：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收案資料檔。 
**照護對象：包含收案照護中、已結案之個案。 

累計照護人數 院所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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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收案院所：醫院145家(10.92%)、 
診所800家(60.24%)、居護所383家(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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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照護現況 供給需求 收案特性 照護品質 

分區別 團隊數 家數 收案家數 照護人數 

臺北 54 608 213 15,717 

北區 37 320 172 9,414 

中區 51 656 375 15,367 

南區 32 504 251 11,566 

高屏 32 481 239 11,212 

東區 13 132 78 2,899 

全區 219 2,701 1,328 66,055 

**團隊數以主責院所所在地區分(該團隊若無主責院所，則排除計算。)； 
 家數以該院所所在地區分；照護人數以收案機構所在地區分。照護人數指累計收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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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照護現況 收案特性 供給需求 照護品質 

外出就醫不便原因： 

失能(ADL<60)  95% 

疾病特性 13% 

其他 3% 

**截至108年12月底。 
**資料來源：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收案資料檔。 
**照護對象：包含收案照護中、已結案之個案。 
**分子、分母為收案件數(同一人收案次數>=1)。 

32% 

58% 

10% 

收案來源 

住院個案 

案家自行申請 

長照管理中心

等轉介 

 

3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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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階段 

居家醫療 

重度居家醫療 

安寧療護 

 

5 



01 照護現況 照護品質 收案特性 供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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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醫療整合照護之照護對象每月門診就醫次數情形 

** 2018/12/31後未結案且收案滿一個月以上個案納入計算 
**收案前後6個月西醫門診(不含急診)次數加總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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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提供在宅醫療 

減少不必要住院 

回歸社區生活 

整合性全人照護 

提升外出不便者就醫可近性 

由專業人員評估照護 

連結社區照護網絡 

輕症到死亡連續性照顧 

改善居家醫療片段式照護模式 

服務提供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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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 

檢附： 
1.計畫申請書、團隊組成清單 
2.團隊合作契約或證明文件 
3.具體之照護團隊內、外轉診服務計畫與後送機制 
4.其他相關文件(如安寧教育訓練證明、中醫、藥師 
    符合計畫資格證明) 

02 計畫簡介 

團隊組成完整性、申請文件齊
備、參與計畫日起前2年內無特
管辦法第38-40條違規情事等 

須能提供3階段 
居家醫療照護 

組成團隊 
主責機構提出

參與申請 

分區業務組審

核資格 

費用申報 目的 計畫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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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居家醫療 
(ㄧ般醫療訪視) 

E1 

重度居家醫療 
A1 

安寧療護 
A5 

104居家醫療 

試辦計畫 
一般居家照護 

呼吸器 

居家照護 
安寧居家療護 

可併行提供 

停辦 

整合前4方案：支付標準第5部第1、3章及呼吸器整合性照護前瞻計畫 

E1 A1 A1 A5 

整合後3階段：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105年實施、108年修訂) 

在宅 

機構 機構 

在宅 在宅 

機構 

在宅 在宅 在宅 

發展歷程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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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收案來源及條件 

2.轉介單位 
長照中心 
衛生局(所) 
社會局(處) 
民間團體 
醫事機構 
家醫群 
村里長 

3.自行申請 

1.出院準備服務 

整

合

性

照

護

團

隊 

居住在家 

明確醫療需求 

失能或疾病特性 
致 

外出就醫不便 

重度居家醫療 

安寧療護 

居家醫療 

 居家照護（支付標準五部一章） 

      1.清醒時50%活動限制在床上椅子上 

        2. 明確醫療與護理服務項目需要者  

        3.慢病需長期護理或出院後需繼續護理者 

 呼吸器居家照護：住院期間曾插管且連續使
用呼吸器(57001B、57002B、57023B)或ALS等
領有重大傷病證明 

 安寧居家療護(支付標準五部三章） 
      1.符合安寧緩和條例得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末期病人    

      2.癌症末期、末期運動神經元、主要診斷為心衰竭、 

         肺部其他疾病等且進入末期狀態者 

 

 

 失能：巴氏量表<60分 

 疾病特性致外出就醫不便：疾病雖不影響運
動功能，但外出就醫確有困難者，如重度以上失智
症、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症（泡泡龍）病人等 

依 
病 
情 
轉 
換 

依 
病 
情 
轉 
換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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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服務提供者資格 

整合照

護團隊 

西醫

診所 

居家護

理所 

西醫

醫院 

中醫
診所 

藥局 

訪視醫師具專科醫師資格 

醫師居家訪視不需事先報備； 

    其他醫事人員需依法事前報准 

中醫師須執業2年以上，自109年起 

    執行須取得中醫居家醫療照護資格 

藥師須具藥事人員2人以上之特約藥局 

    或院所之執業藥師，並取得居家藥事 

    照護資格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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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收案程序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依居家西醫主治醫師醫囑， 
擬訂照護計畫及排定訪視時間 

居家西醫主治醫師： 

每3個月至少訪視1次 

訪視時： 
• 查驗病人健保卡、

身分證明文件 
• 自備讀卡設備 
• 逐次於健保卡登錄

就醫紀錄 
• 24小時內上傳 

收案日起30天內申請送件 

VPN登錄 
結案 

 

出院個案 社區個案 

潛在照護對象 

30日內收案評
估簽署同意書 

開立收案申請書 
擬訂照護計畫 

登錄VPN送健保署備查 

提供照護 

VPN登錄重新評估醫囑 
送健保署備查 

提供相關資訊 
不收案 

期滿申請 
延長照護 

Y 

N 

Y 

N 

使用呼吸器 
相關服務 事先報經保險人核准 

登錄VPN呼吸照護系統 

N 

結案 

Y 

照護階段 
轉換 

一週內 照護期間屆滿30日內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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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108年6月1日公告修訂、109年1月3日會議後 

醫療

服務

提供 

服務提

供者 
西醫師、中醫師、藥師、護理師、呼吸治療師、其他 

醫事 

人員 

資格 

專科西醫師；提供呼吸照護及安寧療護需具備該項服務資格 

組成三階段照護團隊，並強化連結中、藥醫療服務 

 中醫師：執業2年(含)以上，自109年起執行本計畫之中醫師均須經中醫師公會全聯會培

訓，取得中醫師居家醫療照護資格證書。 

 藥   師：藥事人員2人(含)以上之社區藥局或特約醫療院所，並經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培

訓，取得居家藥事照護資格證書 

收案 

結案 

程序 

收案 

條件 

 失能ADL<60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醫不便如重度失智、泡泡龍症等。 

 計畫收案對象得連結中醫、藥師照護之條件：       

    中醫：計畫收案對象 

    藥師：末期病患管制藥品使用諮詢,特殊劑型用藥指導 

    註：經居家西醫主治醫師評估有需要及協助連結 

收案 

程序 

開立收案申請書，擬定照護計畫，由健保VPN送本署備查 

病人或病人家屬簽署用藥整合同意書、使用呼吸器相關服務須事前審查 

02 計畫簡介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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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類別 108年6月1日公告修訂、109年1月3日會議後 

照護

內容 

訪視頻率 每3個月至少訪視一次 

西醫師訪視 
西醫主治醫師於病歷註明照會理由， 

得連結中牙藥服務並共同擬訂治療計畫及療程 

中醫師訪視 提供針灸、中藥、傷科指導 

藥師訪視 提供居家藥事服務 

其他 護理訪視、呼吸治療人員訪視、個案健康管理、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 

申報

支付

審查 

個案管理費 600點/年/人，連續3個月未訪視不支付該區間費用 

支付標準 

依個案需求及收案階段提供 

新增緊急訪視加成、院外醫師配合出院準備評估出院病人居家照護需求費、中

醫牙醫藥師訪視相關費用等 

服務人次上限 
西醫師：8人次/日為原則、180人次/月 

（刪除安寧權重、其餘訪視人員請參看計畫、新舊制合併計算）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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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申報 02 計畫簡介 
類別 108年6月1日公告修訂、109年1月3日會議後 

指標 

觀察指標：計4類共9項 

 病人接受醫師照會中醫師/牙醫師/藥師訪視比 

 病人收案後6個月後提供完整照護情形 

 病人收案後急診就醫情形 

 病人死亡前6個月內安寧照護情形 

品質

獎勵

措施 

 病人收案滿一年及已收案個案於計畫公告後一年內，由團隊提供完整照護，未於西醫門診

就醫之個案年度個管費調高為2,000點。 

 上述個案不含安寧療護照護階段。 

用藥

整合 

 定義：收案滿一年後，未於西醫門診(不含用藥天數≦7天、急診及照護團隊轉診之未開立
藥品案件)就醫 

 排除條件: 
A. 排除Permethrin 外用製劑及Ivermectin 兩項治療疥瘡用藥。 
B. 思覺失調症後線用藥:Clozapine 
C. 免疫製劑:Etanercept、Adalimumab  
D. 收案前非由收案院所申請事前審查同意之用藥 
E. 居家精神治療案件(案件分類：A2)開立之藥物。 
F. 失智症藥物及纖維肌痛之Duloxetine、Pregabalin 等限定特定專科醫師處方藥品，

已函請相關專科醫學會提供意見，如未放寬將排除計算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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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結案條件 

1. 死亡 
2. 遷居 
3. 病情改善無需繼續接

受居家醫療照護 
4. 入住照護機構 
5. 拒絕訪視 
6. 收案期間住院逾30日 
7. 改由其他院所收案 
 

病人端 

照護團隊未提供 
居家醫療照護之病人 

照護端 

居家西醫主治醫師未提供
實質整合照護 (不含安寧
療護階段)  
• 收案後一年內完成用藥整

合，未完成用藥整合者，
應結案。 

• 108/6/1前已收案之病
人，應於一年內完成用藥
整合，未完成者，應結
案。 

• 同一居家西醫主治醫師對
前二款病人，於結案後一
年內不得再申請提供居家
醫療照護。 

 

院所端 

費用申報 計畫申辦 目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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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9 

給付項目 

整
合
3
照
護
階
段 

居 家 醫 療 

•醫師訪視費 

•中醫師訪視費 

•藥師訪視 

•藥費、藥服費 

•檢驗(查)費 

•針灸治療 

 

重 度 居 家 醫 療 

•醫師訪視費 

•中醫師訪視費 

•藥師訪視 

•護理訪視費 

•呼吸治療人員處置費 

•其他專業人員處置費 

•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 

•針灸治療 

•藥費、藥服費 

•檢驗(查)費 

•特殊材料 

•呼吸器使用 

 

 

安 寧 療 護 

•醫師訪視費 

•中醫師訪視費 

•藥師訪視 

•護理訪視費 

•呼吸治療人員處置費 

•其他專業人員處置費 

•病患自控式止痛 

•臨終病患訪視費 

•針灸治療 

•藥費、藥服費 

•檢驗(查)費 

•特殊材料 

•呼吸器使用 

核實 

論次 

論次 

核實 

論日 

論次 

核實 

 論日 

個案管理費 

•收案院所600點/人/年 

• 達品質獎勵要件 2000點/

人/年 

計畫申辦 目的 費用申報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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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計畫簡介 計畫申辦 目的 

照護階段 案件分類 任一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居家醫療階段 E1 EC 

重度居家醫療階段 A1 EC 

安寧療護階段 A5 EC 

案件申報：採同療程每月申報一次 

服務項目 案件分類 特定治療項目代號/原處方 

居家中醫醫療服務 31 EC 

居家藥事照護 
E1、A1、

A5、E(藥局) 
EC 

費用申報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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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訪視費：逐筆填報醫令、執行起/迄、執行人員代號及就醫科別 

就醫科別： 

• 醫師、中醫師：實際提供之診療最適科別 

• 護理人員：EA居家護理 

• 呼吸治療人員：AC胸腔內科 

• 其他專業人員與藥師：免填 

呼吸器：自使用日起算，轉出日不予計算，申報時「醫令執行時間

-起/迄」請填至年月日 

居家藥事照護費、藥費、藥事服務費、檢驗(查)費由提供服務之特

約醫事服務機構依規定申報，不得由護理機構申報，否則不予支付 

 

 

02 計畫簡介 計畫申辦 目的 費用申報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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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醫師訪視費(不含中醫師)、護理人員訪視費及呼吸治療人員訪視費。 
• 同一醫師對同一病人之緊急訪視，每日以一人次為限，超過不予支付。 

• 醫令執行時間-起/迄請填至時分，未依規定填報不予加成。 
• 支付成數請依加成數填報 

8
大
適
應
症 

• 生命徵象不穩定。 
• 呼吸喘急持續未改善。 
• 譫妄或意識狀態不穩定。 
• 急性疼痛發作。 

•發燒或突發性體溫不穩定。 
•急性腹瀉。 
•須立即處理之管路問題。 
•其他經醫師評估有立即前往需要者。 

除已有長期醫囑之須立即處理之管路問題項外，其他項適應症須先由醫師評估後，決
定適當醫事人員緊急訪視，相關醫囑應載於訪視紀錄。 

加
成
方
式 

• 以抵達案家時起算，若離開時跨不同加成區間逾30分鐘，則以較高加成區間計算 
• 夜間(17-22)加計50%、深夜(22-08)加計70% 
• 例假日(週六之0時起至週日24時止、國定假日0-24)加計40% 
• 同時符合夜間及例假日，則加計50%； 
      同時符合深夜及例假日，則加計70%。 

02 計畫簡介 

緊急訪視加成 

計畫申辦 目的 費用申報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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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子轉介 目的 

居家醫療院所 

病患有長期照顧需求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個案有居家醫療需求 

一般院所 

病患有居家醫療需求 病患有長期照顧需求 

針對特約院所診治個案有長期照顧需求、居家醫療需求， 
照管中心收治個案有居家醫療需求時， 

藉由轉介平台提供轉介服務並追蹤轉介結果 

權限開啟 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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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子轉介 權限開啟 作業說明 目的 

 健保讀卡機 

     (或晶片讀卡機) 

 醫事人員卡或健保卡 

     (或自然人憑證) 

 連結健保資訊網

服務系統(VPN) 

 機構管理者登入VPN 

       (以醫事人員卡或健保卡或 

        自然人憑證) 

完成前置作業後，機構使用者以憑證登入VPN 
左側服務項目：電子轉介平台 

備妥 

設備 
連結

VPN 

開啟 

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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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子轉介 作業說明 權限開啟 目的 

醫事人員 

開立轉介單 

健保VPN 
轉介平台 

居家醫療醫事機構 
或 長照單位 

照管專員 

填報處理情
形，回復轉介

單位 

無法收案 

評估是否收案 

重新選擇 
照護(顧)單位 

收案、 
不符收案條
件、個案拒絕 

結案 

平台特色 

●個案已被收案照護提示功能 

●線上查詢及選取個案住家附近 

    服務院所及連絡電話 

●可查詢轉出及受理之案件明細 

●可追蹤案件處理狀態及結果 

●資料匯出利於追蹤管理 

使用者手冊下載： 

健保VPN/下載專區/其他/電子

轉介平台與出院準備簡表登錄/

電子轉介平台使用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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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子轉介 作業說明 權限開啟 目的 

開立電子轉介單 

提供居家醫療、一般特約

院所與長照中心針對有居

家醫療或長期照護服務需

求之個案開立轉介單。 

主動轉介單位 
轉介查詢 

主動轉介單位可由此畫

面，查詢轉介單處理情

況，並可檢視轉介單詳細

資料。 

接受轉介單位
受理查詢 

提供接受轉介單位查詢主

動轉介單位開立之轉介

單，並進行個案評估結果

回覆。 

提供轉介案件查詢並有資

料匯出功能。 

轉介單明細表 

系統自動檢核是否
已被收案照護 

開
立 

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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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子轉介 作業說明 權限開啟 目的 

開立電子轉介單 

ONE 

主動轉介單位 
轉介查詢 

Two 

接受轉介單位
受理查詢 

Three 

轉介單明細表 

Four 

再次 
轉介 

結
案 

1.已開立未送出 

2.已開立已送出 

3.已送出對方已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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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子轉介 作業說明 權限開啟 目的 

開立電子轉介單 

ONE 

主動轉介單位 
轉介查詢 

Two 

接受轉介單位
受理查詢 

Three 

轉介單明細表 

Four 

1.未處理 

2.已處理未回覆 

3.已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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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電子轉介 作業說明 權限開啟 目的 

開立電子轉介單 

ONE 

主動轉介單位 
轉介查詢 

Two 

接受轉介單位
受理查詢 

Three 

轉介單明細表 

Four 

匯
出 

輸入參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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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目的/權限 居訪作業 調劑作業 

減輕醫事人員負擔 

維護病患用藥安全 

居家醫療服務品質提升 

(減輕訪視配備重量>3kg) 

  (就醫資料可即時查詢及登錄健保卡) 

筆記型電腦+ 
健保行動VPN 

印表機 健保讀卡機 

傳統設備 

手機或平板+居家訪視APP+ 

安卓手機或wifi分享器 

分享健保行動VPN 

 

藍牙讀卡機 

本方案 

QR CODE 

(可同時分享給 
6支裝置使用) 

(網路僅單一 
裝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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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VPN 

申請健保服務 

使用者授權 

機構管理者登入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申請「居家輕量藍牙方案」服務項目 

作業基本資料設定 

看診資料查詢/裝置管理 

藥物調劑作業 

需授權完

成後才可

使用喔! 

適用對象 

1.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2. 一般居家照護 
3. 居家呼吸照護  
4. 居家/社區安寧療護 
5. 精神居家治療 
6. 牙醫到宅服務 

04 輕量藍牙 居訪作業 調劑作業 目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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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目的/權限 調劑作業 居訪作業 

      APP功能： 
取就醫序號、讀/寫卡、上傳健保卡就醫資料、 
查詢健保醫療資訊雲端系統(藥品及檢驗(查))、 
產製處方箋QR CODE等類似診間之作業→訪視
完成後，回機構作醫療費用申報(就醫資料匯出) 

申請中華電信 VPN行動網路
(含網路分享器或以Android手機置入 

VPN行動網卡作為分享器，每家院所

可補助2組) 

1台Android或iOS手機(平板) 

並安裝藍牙版APP讀卡程式及 

設定處方套餐(套餐設定匯入) 

1台藍牙讀卡機 

事前準備 
開啟APP 

認證雲端安全模組 

下載處方套餐資料 

藍牙讀卡機與

手機APP配對 

雲端SAM 

認證醫師卡 

*不支援批價* 

認證民眾健保卡 

操作手冊下載路徑 

1. 本署全球資訊網／網路櫃檯／其他申
辦服務／居家輕量藍牙方案 

2. 本署VPN／下載專區／其他／居家輕
量藍牙方案 

作業 
系統 

版本 
儲存 
空間 

Android 6.0以上 50M以上 

IOS 10.0以上 50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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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調劑作業 

居家輕量藍牙APP下載 

App下載 
QR Code 

申請核定後，將畫面呈現的2個

QR-Code複製提供給行動裝置

持有人，即可進行APP安裝 

裝置綁定
QR Code 

(即雲端安全模組) 

申請雲端 
安全模組 

目的/權限 居訪作業 

QR-1 

QR-2 

 一家院所僅需申請1
次，即可用來綁定多支
裝置 

 每整點自動核定 

方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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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調劑作業 目的/權限 居訪作業 

下載APP :  

行動裝置掃描QR-1  

網路環境 :  
- Android : VPN 
- IOS : Internet 

裝置啟用-行動裝置端 

綁定雲端安全模組 :  

掃描QR-2院內VPN端

啟用APP提示框內輸入

驗證碼(PIN碼) 

配對藍牙讀卡機 : 

系統設定掃描 

App目前支援之讀卡機型號

請參考本署官網QA 

網路環境 : 皆為VPN 

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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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調劑作業 目的/權限 居訪作業 

裝置啟用-院內VPN端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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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調劑作業 目的/權限 居訪作業 

看診完成 

民眾就醫資訊 

藥局無掃描機時
的通關密碼 
(一次性驗證碼) 

遇到異常狀況時
聯絡窗口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領藥日期 

處方箋 QR code 

看診完成 

註 : 詳細操作流程請參考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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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居訪作業 調劑作業 調劑作業 

藥事人員 
登入本署VPN 

1 
點選「居家輕量藍牙
方案調劑作業」 

2 

置入健保卡 

3 

掃描QR_code或 
輸入一次性驗證碼 

4 

點選「明細」， 
確認院內有處方藥品 

5 

該筆處方箋
立即失效 

點選「調劑完
成」 6 

點選「預覽處方
箋」 

7 列印處方箋並 
依法蓋章留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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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輕量藍牙 居訪作業 調劑作業 調劑作業 

慢連箋 
示意圖 

恢復 

處方箋異常處理 

 本處方箋僅供院所留存使用 

 民眾需攜帶QR code或一次性驗證碼

方可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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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未來展望 

居家醫療量能 

用藥整合 

資訊回饋 

異常管理 

資料分享 

品質監測 

電子轉介平台 

跨單位連繫 

醫療群宣導 

新北市 

連江縣  

  

居家輕量藍牙方案 

居整團隊宣導 

說明會推廣 

各公會輔導 

異常掛號監測 

 

西中醫藥手牽手 

居家長照一家親 

出訪行李簡單行 

照護個案笑嘻嘻 

家， 

是最好的病房！ 

37 



 鼓勵院所持續或加入居家醫療服務行列 

 照護團隊如提供居家中醫、居家藥事服務，中醫/藥師應以

醫事服務機構為單位納入團隊，照護團隊應建立中醫/藥師

之聯繫窗口 

 居家醫療團隊應提供病人實質整合照護 

 鼓勵使用健保居家照護資訊輔具 

• 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 

• 居家輕量藍牙方案 

• 電子轉介平台 

 
增修內容，以衛生福利部核定後公告為主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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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層級 

2348-6484  醫療費用三科  林小姐 

牙醫窗口 

西醫基層 

計畫申辦 2348-6755  醫務管理科 

中醫窗口 

2348-6382  醫療費用三科  陳小姐 

2348-6336  醫療費用二科  張小姐 

2348-6453  醫療費用二科  張小姐、施小姐 

臺北業務組  
居家醫療洽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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